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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統籌分配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財力資

源，確立預算政策及審查協調各類計畫，特設年度計畫及預算審查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置委員十四至十六人，由副市長、秘書長、副秘書長、財政局局長、工

務局局長、地政局局長、資訊局局長、主計處處長、人事處處長、研究發展

考核委員會（以下簡稱研考會）主任委員與其他經核派之人員兼任，並由市

長指定（派）副市長一人兼任召集人。 

本會召開會議，必要時得邀請本府一級機關首長或其指定代表參加。 

第一項委員出缺時，得依規定程序補行聘(派)之。 

全體委員任一性別以不低於全體委員全數三分之一為原則。 

三、本會審查事項如下： 

(一)本市總預算案收支原則。 

(二)各主管機關施政計畫及歲出額度。 

(三)各類支出分配比例及優先順序。 

(四)本市總預算案收支平衡方法。 

(五)本市總預算追加（減）預算案、特別預算案及其追加（減）預算案之收

支事項。 

(六)其他有關預算收支之政策性事項。 

四、本會依本市總預算案編製日程表預定進度及需要，舉行年度計畫及預算審查

會議。 

本會審查時，應依照各年度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各年度本市總預

算編製注意事項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五、本會為配合任務推動，相關概算及計畫等應先由權責機關於範圍內為初審，

再由主計處彙提本會複審。 

六、本會對於資訊計畫、工程單價、新購與汰換及租賃車輛計畫、預算員額(含

約聘僱)與臨時人員員額計畫、出國計畫、研究發展計畫、重大活動及出版

品計畫、災害防救計畫、公民參與預算提案計畫及購置或興建公有建物(含

用地取得)計畫等，得設專案小組，分別由資訊局、主計處、人事處、研考

會、本市災害防救辦公室、民政局、財政局等機關，就業務主管事項負責會

同有關機關提請副秘書長以上層級長官辦理初審。 

各機關歲入概算，由財政局會同有關機關辦理初審。 

各機關概算，除前二項事項外，由主計處負責辦理初審。概算項目屬公共工



程中程計畫者，由各機關提送研考會辦理複評，並將複評結果提供主計處作

為初審之參據。 

前三項負責召集審查計畫及收支事項之機關，應於編製日程表規定時間內完

成初審或複評。 

七、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八、本會所需經費，由主計處年度相關預算支應。 


